涪陵马鞍街道“9·17”一般车辆伤害事故

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重庆市涪陵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涪陵区安委办”）牵头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对2023年涪陵马鞍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9· 17”一般道路车辆致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现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评估工作。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在2023年涪陵马鞍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9·17”一般道路车辆致害事故结案一年内，涪陵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评估组，制定详细评估工作方案，对2023年涪陵马鞍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9·17”一般道路车辆致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评估工作组由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涪陵区总工会、李渡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参与检查评估。

（二）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及任务清单。评估组根据《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相关要求，对照《涪陵马鞍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9·17”一般道路车辆致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等逐条逐项细化，对事故单位开展评估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及加强事故防范所采取的措施。

（三）实地开展评估工作。2026年6月2日，工作组赴李渡街道办事处及涉事企业（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瑞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评估。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就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提出整改建议，限期督办落实。评估检查结束后向辖区人民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交办。

二、行政处罚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制度；二是未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从业人员不熟悉岗位安全操作要求；三是未督促从业人员对吊车安全性能开展经常性维护保养，未及时发现渝DA1073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制动无效的安全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等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被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处以15万元行政处罚，罚款已全部缴纳。

（2）陈显国，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吊车制动无效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被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处以1万元行政处罚，罚款已全部缴纳。

（3）杨晓伟，渝DA1073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驾驶员。在坡道收车作业时未按照《汽车起重机操作手册》要求在车轮前后放置垫块，未按规程收腿操作，未及时发现车辆制动性能无效的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已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企业整改落实情况

（1）重庆市显国吊装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补齐安全管理短板：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驾驶员岗位安全责任清单，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二是健全制度体系。制定《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车辆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含2024年11月制定的《吊装作业十不吊》《车辆检查规范》），规范作业全流程管控；三是强化教育培训。制定年度安全培训计划，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驾驶员专项培训12场次（2025年1-12月每月安全会，含1月车辆检查、2月安全会、3月安全会等记录）；四是深化隐患排查。建立车辆“一车一档”维保台账，每月开展车辆安全性能自查，2025年累计排查整改制动、转向等安全隐患5项（2026年1月25日渝M1072检修水管、2026年3月17日渝D75686绞绳器维修等5次维修记录）。

（2）重庆市涪陵区瑞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外包作业安全管理：一是严把准入关口。修订《外包单位安全管理办法》，将资质审核、人员持证、安全管理能力作为合作前置条件，；二是厘清责任边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制度，明确发包、承包双方安全责任边界，约定交叉作业协调机制；三是强化过程管控。落实外包作业“班前会+现场检查”双管控机制，每月对在建项目开展安全检查。

（二）属地及部门监管落实情况
（1）李渡街道。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一是消除监管盲区，依据《涪陵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涪安委发〔2024〕7号），明确经济发展办为电力建设工程具体监管部门，理顺监管体制；二是强化执法力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监督检查，形成“检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三是加强研判预警。定期分析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制定并落实针对性工作方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2）涪陵区发展改革委。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一是完善监管规范。印发《涪陵区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模以下电力工程监管标准和流程；二是狠抓专项检查。组织开展电力建设工程专项检查，建立隐患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三是健全考核机制。建立“季度督查+随机抽查”工作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四、评估组评估意见

经过评估工作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和技术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各单位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和涪陵区人民政府批复意见落实相关工作，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全部执行到位；辖区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及事故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和防范措施。一是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念更加牢固；二是责任体系进一步健全，构建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链条，实现了高危作业全流程可追溯；三是防控措施进一步深化，深入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2025年以来辖区车辆伤害事故起数同比下降，本质安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五、工作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企业经营、属地管理及行业监管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坚决防范遏制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健全责任体系，压实各方安全责任。

 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四清单一承诺”“两书一函”制度，推动监管力量下沉。强化“三管三必须”，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安全责任分解到岗、落实到人，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三）深刻汲取教训，坚决把安全发展做牢做实。
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聚焦道路车辆致害、吊装作业等事故高发领域，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严格落实“隐患排查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落实不到位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要求。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监护。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手段应用，推广车辆盲区预警、作业区域智能监控等技术，持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辖区高质量发展。

              涪陵马鞍街道“9·17”一般车辆伤害事故

                      整改和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6年6月5日
